	食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

	本次公示的食品主要为餐饮食品、调味品、豆制品、酒类、肉制品、食用农产品、蔬菜制品共7个大类，共抽取37批次，36批次合格，1批次不合格。

	检验依据是GB 2716-2018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》，GB 2760-202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GB 2760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，GB 2763-202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，GB 2763.1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2,4-滴丁酸钠盐等112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，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，GB 2762-202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，GB 2718-2014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酿造酱》，GB 2730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腌腊肉制品》，GB/T 8967-2007《谷氨酸钠(味精)》，GB/T 10781.2-2022《白酒质量要求 第2部分：清香型白酒 》,GB/T 21822-2008《地理标志产品 沱牌白酒》, GB 2757-2012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》,整顿办函[2011]1号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五批)》，食品整治办[2008]3号《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(第一批)》，产品明示标准和质量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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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XBJ25420107488133920
	1
	/
	/
	武汉市青山区饭饭橘橘餐馆
	武汉市青山区钢花111西门特1号
	八角
	散装称重
	/
	2025-07-03
	二氧化硫残留量‖0.690g/kg‖≤0.15g/kg
	调味品
	
	
	武汉市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	湖北省普林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	钢花村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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